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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船舶交通管理系统安全监督管理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船舶交通管理，保障船舶交通安全，提高船

舶交通效率，保护水域环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

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

交通管理系统安全监督管理规则》及《青岛市海上交通安全条例》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青岛海事局船舶

交通管理系统（以下简称 VTS 系统）区域（以下简称 VTS 区域）

内航行、停泊和作业的船舶、设施（以下简称船舶）及其有关单

位和人员。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青岛海事局是实施本细则的主管

机关。

青岛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中心（以下简称“VTS 中心”）依

据本细则具体实施船舶交通管理，提供船舶交通服务。

第二章 船舶报告

第四条 除军用船、公务船、渔船和体育运动船舶外，下列

船舶在 VTS 区域内航行、停泊和作业时，应向 VTS 中心报告：



（一）外国籍船舶；

（二）300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

（三）从事油污水等污染物接收、油水供给、工程施工、过

驳作业、航修作业等活动的船舶；

（四）驶出、驶入 VTS 区域的港口作业拖轮、引航艇。

第五条 进港船舶正横朝连岛、竹岔岛时和通过大公岛与小

公岛连线时应报告船名、呼号、所通过的报告线等信息。

第六条 船舶锚泊后应报告锚位、抛锚时间等信息，起锚前

应报告船舶动态等信息。

第七条 船舶靠妥码头后应报告靠妥时间，驶离码头前应报

告所在泊位、船舶动态等信息。

第八条 有引航员在船引领的船舶,可由引航员履行船舶报

告义务。

引航员开始引航作业前应报告工号、登轮地点、引航作业动

态等信息。

引航员完成引航作业后离船之前应向 VTS 中心报告。

第九条 船舶进行下列作业，除应遵守主管机关的有关规

定外，还应在作业开始前和结束后，向 VTS 中心报告：

（一）拆检主机、舵机、锚机、锅炉以及其他影响船舶操纵

性能的设备；

（二）试车、试航；

（三）锚地并靠或过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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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拖航船舶或船组解系缆；

（五）其他可能影响海上交通安全的作业。

第十条 船舶发生或发现下列情况，应立即报告：

（一）船舶或人员遇险；

（二）海上交通事故；

（三）影响航行安全的机械、设备故障；

（四）污染事故或海洋污染；

（五）助航标志、导航设施异常；

（六）碍航物、不明漂浮物；

（七）保安事件；

（八）其他紧急或异常情况。

第三章 船舶交通管理

第十一条 船舶在 VTS 区域内从事航行、停泊、作业以及其

他与海上交通安全相关的活动，应服从 VTS 中心的管理。

第十二条 船舶在 VTS 区域内应加强瞭望、使用安全航速，

保持安全距离；在下列水域内应遵守以下规定：

（一）船舶在主航道船舶定线制第一通航分道内航行，航速

不得超过 12 节。

（二）未经 VTS 中心同意，总长 50 米及以上的船舶在港池、

胶州湾内各航道、主航道船舶定线制第一通航分道、主航道深水



航道区域内禁止追越。

（三）未经 VTS 中心同意，禁止外国籍船舶和在中国香港、

澳门、台湾地区登记注册的船舶进入青岛港第四线、灵山水道区

域内航行。

（四）鼓楼咀、青石栏灯桩、灵山岛、竹岔岛、大公岛、小

公岛、崂山头、女岛连线向陆地一侧的水域内禁止船舶试航。

第十三条 有下列影响情形之一的，VTS 中心可以视情采取

限时通航、限速通航、绕航、单向通航、禁止通航等海上交通管

制措施，并予以公告：

（一）天气、海况恶劣；

（二）发生影响航行的海上险情或者海上交通事故；

（三）进行军事训练、演习或者其他相关活动；

（四）开展大型水上水下活动；

（五）特定海域通航密度接近饱和；

（六）其他对海上交通安全有较大影响的情形。

第十四条 从事拖带作业的船舶或船组应在安全水域内松出

或解脱拖缆，不得妨碍其他船舶交通。

第十五条 配备自动识别系统（AIS）的船舶航行、锚泊时

应使 AIS 设备保持正常运行状态，显示和发送正确的信息。

第十六条 船舶应在 VTS 中心指定的锚地锚泊，任何船舶不

得在航道、港池和其他禁锚区锚泊，紧急情况下锚泊应报告ＶＴ

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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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锚地避风的无动力船舶、设施应安排足够数量和功率的

拖轮值守监护，以备应急。

第十七条 VTS 中心根据交通流量、通航环境情况、气象海

况和港口作业计划实施交通组织，并可根据交通组织的实际情况

对船舶航行计划予以调整、变更。

第十八条 船舶、设施发生事故或失去控制，对海洋环境、

通航安全和港口设施造成或可能造成危害时，主管机关可采取应

急措施或者临时措施消除、减轻或防止危害。

第四章 船舶交通服务

第十九条 VTS 中心可为总长 50 米及以上的船舶和其他申

请 VTS 服务的船舶提供信息服务、助航服务和交通组织服务。

第二十条 应船舶请求，VTS 中心可向其提供他船动态、助

航标志、气象、航行警(通)告和其它有关信息服务。

第二十一条 遇有恶劣气象海况、渔船碍航、军事演习、水

上突发事件等影响船舶航行安全时，VTS 中心可定时在 VHF16 频

道播发航行安全信息，必要时还可在 VHF08 频道即时播发。

第二十二条 应船舶请求，VTS 中心可为船舶在航行困难或

气象恶劣环境下，或船舶出现故障或损坏时，提供助航服务。

船舶不再需要助航时，应及时报告 VTS 中心。

第二十三条 为避免紧迫局面的发生，VTS 中心可向船舶提



出建议、劝告或发出警告。

第二十四条 VTS 区域内存在 VTS 雷达盲区，船舶在 VTS 雷

达盲区内航行时，应特别谨慎地驾驶。

第五章 通信与值守

第二十五条 VTS 中心工作频道为 VHF08 频道。

第二十六条 船舶在 VTS 区域内航行、锚泊、过驳作业或从

事可能影响通航安全的水上水下活动时，应值守 VTS 中心工作频

道，注意收听 VTS 中心播发的航行安全信息，及时回答 VTS 中心

的询问。

第二十七条 在 VTS 区域内任何船舶及相关单位和人员应

遵守公共通信秩序，不得无故占用或干扰 VTS 中心工作频道。

第二十八条 VHF 通话内容应简明、扼要、清晰，使用标准

航海通信用语。

第二十九条 VTS 中心工作语言为汉语普通话或英语。

第六章 主航道深水航道管理

第三十条 青岛港主航道深水航道（以下简称“深水航道”）

供超大型船舶使用。

其他船舶不应妨碍只能在深水航道以内安全航行的超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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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通行，且经 VTS 中心同意后方可进入深水航道。

第三十一条 超大型船舶在进入深水航道前应满足以下条

件：

（一）引航员在船引领；

（二）船长在驾驶台值班，轮机长在机舱值班；

（三）在深水航道内的富余水深应不少于其实际最大吃水的

15%；

（四）显示规定的号灯、号型，悬挂规定的信号旗；

（五）能见度不低于 1.5 海里，风力不超过蒲氏 8 级，波高

不超过 2.5 米；

（六）护航监护船艇已处于随时可用状态；

（七）已做好处置应急情况的准备。

第三十二条 拟经深水航道进出港的超大型船舶，应提前

12 小时向 VTS 中心报告。如航行计划改变，应及时报告。

第三十三条 多艘超大型船舶申请进入深水航道航行时，应

编队按顺序依次单向通行，两船间距不少于 2 海里。

第三十四条 引航员应在正横小公岛处登离经深水航道进出

港的超大型船舶。

第七章 特别规定

第三十五条 本细则的实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免除船长对

本船安全航行的责任，也不妨碍引航员和船长之间的职责关系。



第三十六条 本细则所规定的的报告，不免除船舶、设施或

其代理人按照相关规定实施国际航行船舶进出口岸申请审批、外

国籍船舶进入中国领海报告、船舶进出港报告等义务。

第三十七条 为避免危及人命财产或环境安全的紧急情况发

生，船长和引航员在背离本规则有关条款时，应立即报告 VTS 中

心。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细则用语的含义：

（一）“船舶”是指按有关国际公约和国内规范规定应配备

通信设备及主管机关要求加入 VTS 系统的船舶。

（二）“超大型船舶”是指实际最大吃水 15 米及以上的船舶。

（三）“主航道深水航道”是指以下四点连线以内的航道水

域：

1.36°00′11.3″N，120°26′51.0″E；

2.35°59′25.2″N，120°31′02.0″E；

3.35°59′57.4″N，120°26′47.5″E；

4.35°59′11.4″N，120°30′58.1″E。

（四）“VTS 区域”是指青岛 VTS 区域,即以下五点连线以内

的水域：

1.36°05′30.0″N，120°35′04.5″E；

2.35°59′47.2″N，120°35′04.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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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57′38.7″N，120°29′34.2″E；

4.35°56′31.0″N，120°26′38.8″E；

5.35°56′31.0″N，120°13′36.0″E。

(五)“VTS 雷达盲区”是指 VTS 区域内雷达不能有效覆盖

的水域，包括：

1.港池水域及码头前沿水域；

2.小岔湾和薛家岛湾水域；

3.胶州湾大桥以北水域。

第三十九条 本细则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青岛海事局负责解

释。

第四十条 本细则自2025年X月X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9

年 X 月 X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海事局通告 2019（9 号）发布

的《青岛船舶交通管理系统安全监督管理细则》同时废止。


